
苏州市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表

一、基 础 信 息：

单位名称 张家港迪克汽车化学品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

代 码
913205926082607594

法 定

代表人
石俊峰

联 系

方 式
13901596524

生产地址 张家港保税区扬子江化工园区华达路 90号

生产经营和

管理服务的

主要内容

生产销售制动液、防冻液、车窗清洗液，并提供相关产品的技

术委托、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销售，车用尿素、SCR

系统、PM 系统、润滑油、车用胶、清洁剂、防锈剂、变速箱油（危

险化学品除外）的批发。（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产品及规模 10000 吨制动液、70000 吨防冻液、20000 吨车窗清洗液

二、排 污 信 息：

类 别 废 水 （单位：mg/l） 废 气 （单位：mg/m3）

污染物 CODcr 氨氮 总磷 甲醇
非甲烷

总烃

颗粒

物

排放浓度 500 25 2 60 80 120

执行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2/3151-2016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

超标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排放方式 接污水处理厂

排放总量

（Kg/年）
822 4 2 90 98 25

核定的 1850 79 11 251 3250 265.8



排放总量

（Kg/年）

排 放 口

数量及

分布情况

排放口 1
经度： 120°27′44.71″

纬度： 31°57′42.30″
排气筒 1

经度：120°27′48.71″

纬度：31°57′42.08″

排放口 2
经度： 120°27′45.90″

纬度： 31°57′40.57″
排气筒 2

经度：120°27′49.82″

纬度：31°57′45.11″

排气筒 3
经度：120°27′48.24″

纬度：31°57′42.62″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废水处理

设 施

是 否 建 设 否

主要处理工艺

是否正常运行

废气处理

设 施

是 否 建 设 是

主要处理工艺 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

是否正常运行 是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是否经过环评审批 是

建设项目是否经过环保验收 是

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无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以附件形式上传）

六、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和情况说明：



备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还应公开其自行监测方案（以附件形式上传）

填报说明：

1. “是否情况”填写：“ 是 ”或“否” ；

2. 排放方式指：排外环境、接污水处理厂、零排放、委托外运等情况；

3. 排放总量为：上一年度的排放总量；

4. 各重点排污单位根据表格内容，生成一个有公网 IP（可以在 INTERNET 网络上

能访问到）的页面地址给辖区环保局，各地环保局负责将表格统一链接到各环保局

网站上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5. 各地应公开环境信息的重点排污单位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还应公开其自行监测方案。


